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
[bookmark: OLE_LINK3]移交亡故退除役官兵不動產清冊及應備文件一覽表
	一、移交機關：

	二、亡故退除役官兵姓名：　　　　　　　身分證字號：

	三、移交標的：
□土地標示： 
 (
序
號
直轄市
或縣市
鄉鎮
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
㎡
）
權利範圍
)




□房屋標示：
 (
序
號
直轄市
或縣市
鄉鎮
市區
段
小段
建號
坐落基地地號
房屋門牌
面積（
㎡
）
權利
範圍
共同使用部分
建號
權利
範圍
)








	四、檢附文件：(▓為必備文件，餘請視個案情形勾選)

	□土地移接清冊1式2份（移交及接管單位各1份）
□房屋移接清冊1式2份（同上)
[bookmark: OLE_LINK4]□未登記房屋範圍及坐落位置圖說（同上）
□登記申請書註（含登記清冊)
□所有權狀：□土地所有權狀　　　張　　□房屋所有權狀　　　張
□未保管土地（房屋）所有權狀切結書
▓被繼承人死亡除戶戶籍謄本（得檢附列印戶政閘門查詢結果之除戶資料畫面或能顯示被繼承人死亡資料，如死亡診斷證明書。惟地政機關請補正除戶戶籍謄本時，仍須配合檢附）
[bookmark: OLE_LINK5]▓公示催告裁定影本及登報證明（影本切結與正本相符）
[bookmark: OLE_LINK9]□公示催告處理情形切結書
[bookmark: OLE_LINK10]▓法院函復無人繼承證明
[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1]▓遺產稅完稅（免稅）證明正本及影本各1份（影本切結與正本相符）
□其他稅費完納證明
[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9]□戶政機關出具之房屋設籍情形（倘有他人設籍須說明有無居住使用事實□有人居住　□無人居住）
[bookmark: OLE_LINK16]□房屋斷水、電、瓦斯（天然氣）、電話、及無欠費證明（倘係使用他人電表者須請說明）
□移交之房地有他人使用，或移交之房屋使用他人土地之使用權源證明（如租約、法院判決書等）
1. 房屋稅籍證明
1. 分管協議書
1. 其他                                                        

	註：已登記不動產屬無人繼承者，於登記申請書備註欄註明「確依民法規定完成公示催告程序，期間屆滿無人主張權利」；屬繼承賸餘者，於登記申請書備註欄註明「確依民法規定完成公示催告程序，申報權利者已依規定處理」。

	備註：本表得視案件性質自行增列項目







